
- 1 -

泉州师范学院教务处文件

教务〔2022〕6 号

关于做好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高校在线
开放课程互选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

理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5〕3 号）和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推进高校

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的通知》（闽教高〔2016〕5 号）文件精

神，为丰富高校教育教学资源，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，促进教

育公平，推动教学方式、方法的改革与创新，学校将继续组织开

展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高校在线开放课程选修工作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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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思路

依托联盟，应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资源，积极引进优质

在线课程资源，探索学生跨校修读课程、在线学习成果认证、学

分认定和学校间学分互认的学习方式和管理制度，促进信息技术

与教学的融合，推动课堂教学模式改革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、研

究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二、选课范围

已在联盟推荐使用的三家在线教育平台上线的优质在线课程

资源。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课程共享方式

二级学院应充分利用在线开放课程的优势，总结在线开放课

程共享、学分互认工作的经验，积极探索教学方法改革，根据需

要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等模式，开展在线学习、课

程互选和跨校修读学分。

1.选用在线开放课程需配备相应的任课教师。任课教师与开课

主讲教师共同备课并确定考核方式，部分课时组织学生进行在线

学习，部分课时由任课教师组织线下面授、研讨、考核等，实现

翻转课堂，提高课程教学效果。开课院校会出具在线学习考核成

绩，选课教师依据自身情况自行规定在线学习成绩折算方式与课

程学分。

四、工作要求与政策措施

1.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课程共享工

作，分管教学领导要积极协调相关专业，相互配合，全力做好课

程建设、上线使用、日常教学、教学经验总结与推广等组织保障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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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二级学院应结合本学院实际，积极组织教师和学生参加课

程在线学习和跨校修读学分工作，出台具体政策和措施对参加此

项工作的任课教师在工作量计算、年终考核、教改项目申报等方

面给予鼓励和支持。

3.开课高校要落实上线课程教师团队，课程主讲教师和辅导

教师不应少于 3 人；要按开课教学计划及时开展线上线下各类教

学活动。线上教学任务包括：课程上线前发布课程简介、课程学

习要求、学习时间、考核方式、线上线下答疑时间安排等；课程

上线后按时发布话题和活动，协调学习者的讨论，及时答疑与回

复，监控学习状态，根据课程学分完成一定量的线上答疑；课程

结束前，发布在线考核试题、试卷和考核要求，确认在线考核成

绩等。线下教学任务包括：通过见面课组织学生交流与研讨，根

据教学需要组织翻转课堂、线下期中或期末考核。每门开课课程

均须负责建立起至少一种联系开课教师团队和选课教师团队的网

络社交群组，如 QQ 群、微信群等。

4.选课高校要根据教学模式和本校学生选课情况，负责为所

选课程配备相应的任课教师或辅导教师、助教团队，要创造条件

与开课学校课程教师团队一起组织线下见面课、现场答疑、专题

讲座、翻转课堂等教学活动。

5.平台厂商要保证课程在线教育平台的正常运行，确保共享

课程教学的畅通，为学校教学管理提供可实时监查的数据统计和

数据分析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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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选课开课流程

1.选课。组织任课教师从公布的共享课程目录（附件 1）中选

课，原则上每个学院每学期至少应选 3 门课程，同时，“6+4”专

业群中的重构课程也应选择相关或相近的在线开放课程进行教学

模式改革,提升重构课程的教学质量，并且每门选课人数应达 30

人以上。各课程平台的登录、选课方式等详见附件 4。

2.开课。于 2022 年 3 月 4 日之前完成选课工作，将任课老师

填报的选课信息汇总（附件 2）提交教务处工作人员，以便及时上

传到各课程依托的在线教育平台；鼓励有条件的课程建立课程教

学 QQ 群等加强联系，教学教务管理联系人、任课教师要加强联系

沟通，及时将开课日期等通知到学生，组织做好课程的日常在线

教学活动。

3.数据报送。请各二级学院于 3 月 4 日之前提交电子版的《选

课学生名单》（附件 3）和《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在线开放课

程选课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发送至电子邮箱 409487091@qq.com，

联系人：谢燕菲，电话 0595-22919509。

开课学校 课程所在平台 选课方式
附件提交时间

电子版 纸质版

本校+外校 超星平台 将学生名单导入平台，

学生无需自行选课 3 月 4 日

前

无需提

交
本校+外校 高校邦平台

本校+外校
爱课程

（中国大学 MOOC）
学生需自行注册选课

注：1.于 3 月 4 日前提交附件 2、3；2.于 3 月 8 日前，本校开课团队开通学生

学习权限，组织选课，并由校管理员辅助；3.本学院或跨学院选用本校在线开

放课程的老师，可直接和本校开课教师团队联系用课事宜。

选课开课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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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1.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推荐在线开放课程目录

2.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在线开放课程选课汇总表

3.选课学生名单

4.各平台在线课程选课学习指引

泉州师范学院教务处

2022 年 2 月 25 日

泉州师范学院教务处 2022 年 2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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